国家税务总局东莞市税务局稽查局   
税务文书送达公告
东税稽公告〔2021〕90号

[bookmark: nsrsbh]东莞市众发汽车俱乐部有限公司：（纳税人识别号：91441900MA4X6UE91X）
因采用《中华人民共和国税收征收管理法实施细则》规定的其他送达方式无法送达税务文书，我局（所）现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税收征收管理法实施细则》第一百零六条的规定，向你（单位）公告送达《税务处理决定书》（东税稽处〔2021〕71号），告知内容如下：
我局（所）于2021年1月15日至2021年4月26日对你（单位）2018年1月1日至2019年12月31日期间虚开机动车统一销售发票及增值税专用发票情况进行了检查，违法事实及处理决定如下：
1、 违法事实
[bookmark: wfss]你公司是一户私营有限责任公司, 成立于2017年10月9日，于2017年10月12日核准登记，2018年8月10日法定代表人从何健文变更为李秀婷，众发公司经营范围为承办汽车赛事与自驾游活动策划；销售：汽车、汽车零配件、汽车饰品；二手车经销；代办机动车业务、代办驾驶证业务；汽车租赁；代办银行贷款申报手续；汽车信息咨询服务，经营地址为东莞市虎门镇北栅社区西兴工业区西兴一街7号B4-B5商铺，增值税一般纳税人，主管税务部门为国家税务总局东莞市税务局虎门税务分局，于2021年3月1日被认定为非正常户。
（一）经检查发现你公司存在以下情况：1.虚假登记信息；2.进销项数据异常；3.生产经营异常；4.资金交易异常。综合分析有关数据和资料，认定你公司在没有真实货物交易情况下虚开机动车统一销售发票及增值税专用发票
（二）以上违法事实有以下证据证明：
1.金税三期税收管理系统打印你公司登记信息；
2.检查人员到东莞市虎门镇北栅社区西兴工业区西兴一街7号B4-B5商铺的现场笔录。
3.从金税三期税收管理系统、增值税发票电子底账管理系统获取的你公司发票领用信息及开具机动车销售统一发票明细；
4.中国工商银行提供对公账户资料；
5.金税三期税收管理系统全景一户式查询的你公司生产要素的情况。
6.国家税务总局东莞市税务局虎门税务分局提供的你公司非正常认定资料及申报资料。
2、 处理决定
[bookmark: cljdjyj]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发票管理办法》（国务院令第587号）第二十二条第二款之规定，对你公司2018年8月10日变更法定代表人后开出的32份机动车统一销售发票（发票金额合计7739310.35元，发票税额合计1238289.65元，价税合计8977600元）及9份正常开具的增值税专用发票（发票金额合计775862.1元，发票税额124137.9元，价税合计900000元）定性为虚开发票，并对下游受票单位主管税务机关发出确定虚开证明。
[bookmark: xjts]限你（单位）自收到本决定书之日起15日内按照规定进行相关账务调整。
[bookmark: fyjgmc]你（单位）若同我局（所）在纳税上有争议，必须先依照本决定的期限缴纳税款及滞纳金或者提供相应的担保，然后可自上述款项缴清或者提供相应担保被税务机关确认之日起六十日内依法向国家税务总局东莞市税务局申请行政复议。
自公告之日起满30日，视为向你（单位）送达文书。

附件：《税务处理决定书》（东税稽处〔2021〕71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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